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为 2023 年度市本级化肥淡季储备，采购预算 38.2948 万元。

二、服务内容（实质性要求）

采取集中式储备，储备总量为 1.8 万吨，月平均储备量为 3000 吨（其中：

尿素 1500 吨、复合肥 1500 吨）。

三、项目要求（实质性要求）

1、按照《乐山市本级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第五章第十二条规定，化肥

淡储和企业正常经营相结合，承储企业淡储期间累计调入量不少于近三年同期平

均调入量与标的量之和；月平均库存不低于三年月平均库存量和标的量的平均月

库存的 50%以上, 调入化肥主要从化肥生产企业购进。

2、按照《乐山市本级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第六章十六条规定，市供销

社负责对承储企业的储备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和动态抽查；对承储企业财务进行指

导和监督；市财政局负责化肥淡储专项资金的审核、拨付，并会同市供销社对储

备情况的重点抽查。

3、按照《乐山市本级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第六章十七条规定，建立化

肥淡储月报制度，并实行台帐管理。化肥淡储工作开始后，承储企业在每月 10

个工作日前按市供销社规定的台帐格式上报台帐数据，并编报《承储企业淡储期

间化肥进销存月报表》。特殊情况下，承储企业须按要求不定期报告化肥淡储进

销存情况。

4、按照《乐山市本级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第六章十八条规定，市供销

社、市财政局在联合检查中确认承储企业存在弄虚作假问题，将取消其承储资格，

不给予利息补助，没收履约保证金。存储企业弄虚作假、骗取补助，一经发现，

追回补助资金；情节严重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5、按照《乐山市本级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第七章二十条规定，化肥淡



储到期后 20个工作日内，承储企业根据化肥淡储情况编报化肥淡储业务报告并

填制《承储企业化肥淡季商业储备利息补贴申报表》，连同调入储备仓库的运输

票证和购进化肥票证等有关票据资料，经市供销社、市财政审核后拨付利息补贴。

6、由承储企业在淡储期间按承储协议要求调入淡储化肥，数据最后的确定

由具有审计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专题审计报告。

7、按照《乐山市本级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第三章第八条规定，投标供

应商须在本市境内注册登记，具备合法化肥经营资格；注册资金原则上不低于

150万元（实交注册资金）；（提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四川）出资截图）

8、按照《乐山市本级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第三章第八条规定，投标人

在本市境内要有相应的经营网络，近三年本市境内化肥年均销量 1万吨以上；（提

供购货的正式发票复印件）

9、按照《乐山市本级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第三章第八条规定，投标人

在本市境内具有交通便利，设施齐全，制度完善，相适应的仓储能力。（提供证

明材料）

四、商务要求（实质性条款）

1、服务期限：2022~2023 年（2022 年 10 月-2023 年 3 月）。

2、服务地点：乐山市范围。

3、付款方式：化肥淡储到期后 2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具体支付条

件见《乐山市本级化肥淡季储备管理办法》第七章二十条规定）

4、售后服务：合同约定。

5、报价要求

成交单位的报价应是最终用户验收合格后的总价，包括保险费，税金，培训

费，安全管理，人工费，招标代理服务费以及谈判文件规定以外的其它未涉及费

用。


